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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土地登記？我國現行係採「土地權利登記制」，試分述其意涵與特

色。（25 分）

二、何謂土地登記完畢？於土地登記完畢之後依法將會發生公示力、公信力

與推定力，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述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何謂土地鑑界複丈？當登記機關受理人民鑑界複丈之申請案件後，應如

何予以實施？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徵收「收回權」為保障被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重要制度，為因應

司法院釋字第 763 號解釋意旨，乃增定施行土地法第 219 條之 1，試分

述其內容。（25 分）


